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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動機 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

2017 2022 2025

電子競技納入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成為杭州亞運

正式項目

運動部成立，電子競技

為全民運動署管轄

在制度持續推進、實務運作卻持續出現爭議的當下，有必要從行政體制的角度，

釐清台灣電子競技運動目前是如何被治理的，以及其面臨發展困境的根源為何，

以及為何制度的建立無法轉化為實務的順暢。

制度面進展

電子競技取得法律地位

進入亞奧運國際框架

主管機關層級提升

實務面持續出現的爭議

選手出國比賽缺乏補助經費支持，誰來保障

選手職涯？

運動部成立後，仍未公佈產業發展白皮書，

缺少長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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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與問題 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

1.現況描述：台灣電競運動之行政結構如何分布於各中央部會？各部會之權責劃分為何？
2.問題識別：從立法院質詢紀錄、民間電競協會(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與行政機關
的實務經驗來看，目前台灣的電競行政運作面臨哪些困境？

3.結構詮釋：導致上述困境之結構性因素為何？這些因素可從哪些層次加以理解？

系統性梳理台灣電競運動行政結構的全貌，補充既有研究在行政體制面向的不足，

並為未來電競產業發展政策設計、與跨部會協調機制的討論提供參考基礎。

研究問題

預期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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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釋義 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

電子競技是指參與者利用電子設備(電腦、遊戲主機、街機、手機)作為運動器械
進行專業競技⾏為的體育項⽬(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無⽇期)。

電子競技

行政結構的組成是以憲法及法規為依據而成立，為管理國家事務之核心、實現國家目標之

最主要手段，對其他社會單位或組織體⽽⾔，具有監督及協調之功能（吳庚，2012）。

行政結構

(eSports)

本研究中為：中央行政機關在電子競技治理上的權責分配，以及行政機關之間的

對接與協調關係。

本研究中為：涵蓋所有以電子遊戲設備為媒介之競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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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台灣電競產業現況
參考文化內容策進院《2023年臺灣文化內容產業調查報告》中對電競產業參與者
的分類，本研究因聚焦於行政結構分析，故將與行政部門有重要互動關係的參與者

重新歸納為四類，作為後續分析的基礎。

遊戲開發商與代理商

台灣電競賽事所使用的遊戲絕大多數由國外廠商開發，台灣業者多以代理商身份

取得授權經營。代理商不擁有遊戲IP，須向原開發廠商繳納權利金，舉辦之賽事規
格受原廠商規範約束或改動(黃博俊，2023)。

職業戰隊與選手

戰隊是由一群專業玩家組成的團隊，為參與電競賽事來爭奪名次與獎金的組織，

其組成包含選手、教練、後勤團隊等(洪嘉鍇，2025)。目前電競人才培育制度已
經納入校園教育體制，有計畫地培育選手及推動產學合作(楊清淵，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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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台灣電競產業現況

民間電競協會

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具IESF、GEF等國際電競組織認證會員資格，也是政
府機關在電競業務上的主要對接窗口(CTESA，無日期)。協會同時承擔國手選拔、
選手培訓、電競替代役資格篩選、地⽅賽事指導等職能(關庭英，2022）。

政府賽事推廣

2025年運動部成立，電子競技的主管機關層級提升，基於《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運動部得補助單項協會推廣賽事活動，今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也有設立電子競

技項目(CTESA，2026)。地方政府方面，各縣市政府近年與民間企業一同扶持電
競產業鏈並培育人才，例如六都電競爭霸戰已經成為指標性的年度賽事，以吸引

年輕族群為主要考量(王柏軒，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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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

電子競技自 2017 年納入《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後，正式進入台灣運動產業範疇，但
其作為「運動」的定位，是經過長期國際趨勢推動的結果(莊雅証，2024)。從娛樂
性質的電子遊戲到電子競技，再到正式亞運項目，反映出電競本身具備多重屬性。

運動競技屬性

目前IOC持續鼓勵各個國際單項運動總會研擬與電子競技或虛擬運動結合的可能
性，將電競或虛擬運動項目納入IOC相關賽事已經是勢在必行的趨勢(林彥君、謝
立文，2025)。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將電子競技定義為體育項目，在操作上強調人
與人之間智⼒與反應的對抗(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無⽇期)。

電競的多重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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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

文化屬性

電競產業涉及硬體與軟體兩大商業面向，硬體部分由台灣廠商常以贊助電競賽事

的方式進行行銷；軟體部分則由跨國遊戲原廠掌控，台灣業者多以代理商身份參

與(立法院法制局，2018)。大型賽事多由跨國遊戲原廠主導授權，賽事規格與舉辦
方式皆受原廠規範約束(黃博俊，2023)。

商業屬性

電子競技過往在台灣的政策定位中，亦被納入「數位內容產業」範疇。行政院

2009年核定的「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中，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旗艦
計畫即將數位遊戲列為支持項目(立法院法制局，2018)。文化內容策進院亦持續
對國內遊戲開發團隊提供補助，反映電競與文化內容產業的密切連結。

電競的多重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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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機關 主要依據 業務內容

運動部 全⺠運動署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電競賽事補助與推廣

運動部 國家運動訓練中⼼
(⾏政法⼈)

《亞運培訓隊選⼿遴選辦法》 委託CTESA負責亞運選⼿遴選

教育部 國⺠及學前教育署 《實驗教育法》 ⾼中電競專班及電競系所設⽴

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 青年百億海外圓夢計畫 協助青年⾄海外電競產業進⾏⾒習及培訓

⽂化部 綜合規劃司 電⼦競技替代役評選 委託CTESA執⾏電競替代役評選作業

⽂化部 ⽂化內容策進院
(⾏政法⼈) 《獨⽴遊戲開發獎勵暨產品化

加值計劃》

補助⽀持國內遊戲開發團隊

數位發展部 數位產業署 補助⽀持國內遊戲開發團隊、數位產業相關

業務

經濟部 商業發展署 《公司法》 遊戲公司商業登記

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電競相關政策與法規

地⽅機關 主要依據 業務內容

各縣市體育局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推動地⽅電競賽事或場域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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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單位 角⾊ 業務範疇 訪談日期

A CTESA
(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

協會)

高層⾏政⼈員 與各政府單位聯繫、溝通 4/9

B 賽事執行⼈員 電競賽事辦理、校園輔導 4/9

C 運動部 全民運動署 行政官員 全民運動政策、電競推廣業務 4/23

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方法

一、半結構式訪談

訪談問題圍繞在三個主題：

1.對現行行政結構的評價｜2.跨部會協調情況｜3.未來改革發展
目的為深入描述電⼦競技⾏政結構的運作脈絡與實務經驗。

訪談對象

訪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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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方法

二、⽴法院質詢紀錄⽂本分析

資料來源：立法院議事暨公報資訊網

檢索關鍵字：「電子競技」、「電競」

檢索範圍：2017年電子競技納入《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今
納入分析標準：質詢內容須以電子競技為主要討論對象，僅順帶提及者予以排除

立法院質詢紀錄的功能在於呈現立法部門對於電子競技議題的觀察與追問，

除了立委質詢內容，也會蒐集中央部會官員面對質詢的回覆，來作為呈現目前

行政結構中之現況與困境的補充⽂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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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

15

資料分析方法與研究限制

初步編碼

資料分析方法

依議題類別，對訪談逐字稿與立法院質詢紀錄進行標記。編碼類目

分為：權責歸屬、選手培訓、替代役、預算補助、⻑程規劃。

主題歸納
針對出現的高頻議題進行細讀，擷取可引用之關鍵段落，並將相近

議題歸納為分析主題。

將立法院質詢紀錄、民間協會、行政機關三方視角進行交叉比對，

呈現監督觀點、實務經驗與官方論述之間的異同
交叉對照

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時程限制，僅完成三位受訪者訪談，受訪者分別代表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

協會與運動部全民運動署之觀點，尚未包含其他中央部會官員與立法委員，取得的訪

談資訊仍相對有限。本研究雖以立法院質詢紀錄作為補充文本，呈現立法部門與官員

回應的觀察視角，但部會官員與⽴法委員的直接觀點仍待後續研究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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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台灣電競之行政結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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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運動部內部分工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台灣電競之行政結構現況

全民運動署：電子競技運動推廣、補助協會(CTESA)辦理比賽與活動
競技運動司：國際競技賽事(亞運)選手參賽規劃執⾏與輔導
產業科技司/運動產業發展中心(行政法人)：著重在產業化發展(尚在規劃中)

顧問角色：中央、地方政府電競業務的諮詢與對接窗⼝

與運動部：電競賽事協辦、活動補助申請

與文化部：電競替代役篩選執行、產業調查報告

與教育部：輔導人才培育、推廣校園賽事

與地方政府：地方賽事指導

-受訪者C

-受訪者ACTESA扮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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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委質詢關注⾯向 中央部會⻑官回覆簡述

跨部會權責歸屬模糊，能否成⽴專責機構？ 列出多個部會，強調分⼯協調，未直接指明主責機關

電競選⼿兵役、替代役及職涯規劃 引⽤現⾏兵役辦法說明，未觸及制度檢討

電競補助⾦額過低，選⼿出國缺少經費 強調補助以亞運項⽬為主，這點與其他運動項⽬⼀致

要求運動部研擬電競產業⽩⽪書、⻑程發展

計畫

會再與電競協會去做後續的規劃以及藍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立法院質詢分析概況

在面對結構性問題時，長官回覆模式會呈現列舉相關部會、推遲承諾的策略，

顯示在現行的⾏政框架內，尚無法明確區分電⼦競技產業的權責歸屬。

19

資料來源：立法院公報，113卷12期，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2024年4月)。

資料來源：立法院公報，111卷20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2022年1月)。111卷27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2022年2月)。111卷95期，教育及⽂化委員會(2022年11⽉)。

資料來源：立法院公報，113卷24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2024年4月)。
113卷74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2024年8⽉)。

資料來源：立法院公報，114卷102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2025年12月)。
114卷104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2025年12⽉)。



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困境一：跨部會權責歸屬模糊

「LPL戰隊要來台灣幫LCP選手拍宣傳照⋯⋯商業賽就不屬於體育，不屬於運動，所以
也不是運動部主管。勞動部也不會認這個，經濟部也不會認這個，文化部也不會認這

個。所以他們就進不來，那你這個賽事也沒辦法做推廣。」

電子競技同時具備運動競技、文化內容、商業運作三重屬性，雖然運動部為電子

競技項目的法定主管機關，但因電競業務實際分散於不同部會，在實務上面臨

跨界情境時，可能會出現各部會推諉權責的情形。

「沒有一個單位可以幫你整合這件事情。」

教育部林騰蛟次長：「電子競技的部分是由教育部(體育署)跟包含經濟部，因
為產業的部分主要是在經濟部，後來當然數發部也成立了，在產業部分的發

展，可能是屬於經濟部跟數位發展部的權責。」

立法院質詢

受訪者Ａ

此外，目前電子競技的國際賽事以遊戲公司主辦的商業賽為主，而商業賽不屬於

運動部管轄範圍，故選手要出國比賽時，沒有相對應的法源可以提供補助⽀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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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立法院公報，113卷12期，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2024年4⽉)



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困境二：過渡期法條銜接空⽩

「我覺得運動部成立得有點太倉促了，因為他們在做轉型的時候，從體育署轉到

(運動部)全民運動署，這段期間，很多的法條都是且走且規劃。那在沒有法源的
依據底下，就是剛提到什麼補助款，那些是根本不可能下得來，什麼預算案那些

也是都會卡住。」

「那像我們去打國際賽事啊，現在運動部沒有這筆預算，那怎麼辦？那可能就

是要他們法條這些，然後針對我們這些比較特殊的，不是屬於只有國內在推廣

的全民運動的專案，他會⽴⼀些新的⽅法去讓我們去做使⽤這樣。」

受訪者Ａ

受訪者Ａ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雖確立電子競技的法律地位，但條例本身屬於綱領性

規範，缺乏具體執行細則。再加上運動部甫成立不久，電子競技相關業務的

法條銜接仍存在空白，顯示整體推展仍處於摸索與滾動式調整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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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困境三：專法與白⽪書推動困難

受訪者Ａ 「為電競特別立一個新的東西出來，那個質疑跟那個後續要磨合的東西會非常非常

的麻煩。你如果利益這個產業的話，算不算是圖利？⋯⋯遊戲有比賽都算是電競

嗎？任天堂寶可夢它這麼多版本，那它的對戰算電競嗎？那它就可以領補助嗎？」

受訪者Ｂ 「全大運選擇電競賽事項目時，會優先挑選在國際上有辦過的、亞運有的項目，

因為需要有一個可以解釋的地⽅，這樣被質詢的時候才不會無法回應。」

受訪者Ｃ 「目前我們大家是各司其職，全民署推廣全民參與，競技司負責國際(亞運)的競賽。
產業科技司跟運動產業發展中心負責產業化。」

目前台灣難以推動電子競技專法與發展白皮書，源於電競專案項目界定困難、

部會整合成本高、圖利遊戲廠商的疑慮難以消解。回應式治理邏輯使行政機關在

電競議題上盡可能採取規避爭議的策略，導致結構性改革長期停滯，在實務上也

只能且戰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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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研究結果小結
行政結構現況

電子競技業務⾄少橫跨五個中央機關：運動部、⽂化部、教育部、數發部、經濟部

運動部內部分工明確，但尚未考慮到針對電⼦競技發展的跨部會協調機制

電子競技除屬性繁複外，商業賽事多由外國遊戲開發商主導，亞運的電競指定項目

也隨每屆變動。台灣的選手培訓、補助配置、政策方向因此難以脫離等國際定案後

再進行規劃的回應模式，避險導向的作法，也導致了如今難以消弭的結構困境。

三層次的困境

困境一：電子競技的多重屬性造成權責真空，導致跨界情境無人主責

困境二：法律地位已確立，但運動部升部的過渡期內，法條銜接仍有空白

困境三：考量到整合成本與圖利遊戲廠商的疑慮，專法與產業白⽪書⻑期停滯

定義層次

法規層次

政治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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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

ESPORTE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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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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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補足運動部過渡期的法規配套：針對運動部成立後尚未銜接完畢的補助辦法、
預算項目、國際賽事派訓機制等，優先處理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反映之實

務阻礙，避免行政摩擦持續累積。

2.推行跨部會定期協調機制：針對電子競技涉及運動、文化、教育等多部會業務，
建議由運動部召集，建立定期協調會議，並整理過往面臨的跨界但無人主責的情

境，明確各部會在特定情境下的權責，避免再次出現各部會皆無法處理的情形。

基於本研究訪談所得，目前台灣電子競技之行政結構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集中於以下兩個面向，建議優先處理：

當前電子競技的行政結構困境需從定義、法規、政治三個層次循序推進與解決。

本研究受限於訪談樣本，無法對所有部會的協調機制提出全面建議，後續更完整

的政策設計，需待更多元的行政部⾨訪談補⾜後再進⼀步研擬。



緒論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結論與建議未來研究建議

1.擴大行政與立法部門訪談範圍：本研究訪談以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與運動部
為主，未能納入文化部、教育部等其他相關部會，亦因時程限制，尚未訪談到特別

關注電競議題的立法委員。建議後續研究可擴大訪談範圍，補足跨部會與立法監督的

多元視角。

2.跨部門治理理論之應用：後續研究可援引公共行政領域中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等理論框架，深化對電子競技運動之⾏政結構問題的學術詮釋。

3.跨國比較研究：可與韓國、日本、中國等周邊國家進行治理模式的比較，作為釐清
台灣行政框架的對照參考。

4.國際組織與全球賽事的影響研究：電子競技作為全球化產業，國際組織及大型國際
賽事(如沙烏地阿拉伯電競國家盃、亞運電競項目)的舉辦，對各國電競政策節奏具有
強烈的牽動作用。建議後續研究可探討大型國際賽事如何影響台灣電競政策制定、

預算補助及跨部會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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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林騰蛟次長：「電子競技的部分是由教育部(體育署)跟包含經濟部，因為產業的部分主要是在經濟部，後來當然數發部也成立了，在產業部分的發展，可能是屬於經濟部跟數位發展部的權責。」


	受訪者Ａ
	立法院質詢


	困境二：過渡期法條銜接空白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雖確立電子競技的法律地位，但條例本身屬於綱領性規範，缺乏具體執行細則。再加上運動部甫成立不久，電子競技相關業務的法條銜接仍存在空白，顯示整體推展仍處於摸索與滾動式調整的階段。
	「我覺得運動部成立得有點太倉促了，因為他們在做轉型的時候，從體育署轉到(運動部)全民運動署，這段期間，很多的法條都是且走且規劃。那在沒有法源的依據底下，就是剛提到什麼補助款，那些是根本不可能下得來，什麼預算案那些也是都會卡住。」
	「那像我們去打國際賽事啊，現在運動部沒有這筆預算，那怎麼辦？那可能就是要他們法條這些，然後針對我們這些比較特殊的，不是屬於只有國內在推廣的全民運動的專案，他會立一些新的方法去讓我們去做使用這樣。」

	受訪者Ａ
	受訪者Ａ

	困境三：專法與白皮書推動困難
	目前台灣難以推動電子競技專法與發展白皮書，源於電競專案項目界定困難、 部會整合成本高、圖利遊戲廠商的疑慮難以消解。回應式治理邏輯使行政機關在電競議題上盡可能採取規避爭議的策略，導致結構性改革長期停滯，在實務上也只能且戰且走。
	「為電競特別立一個新的東西出來，那個質疑跟那個後續要磨合的東西會非常非常的麻煩。你如果利益這個產業的話，算不算是圖利？⋯⋯遊戲有比賽都算是電競嗎？任天堂寶可夢它這麼多版本，那它的對戰算電競嗎？那它就可以領補助嗎？」
	「全大運選擇電競賽事項目時，會優先挑選在國際上有辦過的、亞運有的項目，因為需要有一個可以解釋的地方，這樣被質詢的時候才不會無法回應。」
	「目前我們大家是各司其職，全民署推廣全民參與，競技司負責國際(亞運)的競賽。產業科技司跟運動產業發展中心負責產業化。」

	受訪者Ａ
	受訪者Ｂ
	受訪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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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競技業務至少橫跨五個中央機關：運動部、文化部、教育部、數發部、經濟部
	運動部內部分工明確，但尚未考慮到針對電子競技發展的跨部會協調機制

	三層次的困境
	回應RQ3
	困境一：電子競技的多重屬性造成權責真空，導致跨界情境無人主責 困境二：法律地位已確立，但運動部升部的過渡期內，法條銜接仍有空白 困境三：考量到整合成本與圖利遊戲廠商的疑慮，專法與產業白皮書長期停滯
	定義層次
	法規層次
	政治層次
	電子競技除屬性繁複外，商業賽事多由外國遊戲開發商主導，亞運的電競指定項目也隨每屆變動。台灣的選手培訓、補助配置、政策方向因此難以脫離等國際定案後再進行規劃的回應模式，避險導向的作法，也導致了如今難以消弭的結構困境。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研究結論與建議
	基於本研究訪談所得，目前台灣電子競技之行政結構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集中於以下兩個面向，建議優先處理：
	1. 補足運動部過渡期的法規配套：針對運動部成立後尚未銜接完畢的補助辦法、 預算項目、國際賽事派訓機制等，優先處理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反映之實務阻礙，避免行政摩擦持續累積。 2.推行跨部會定期協調機制：針對電子競技涉及運動、文化、教育等多部會業務，建議由運動部召集，建立定期協調會議，並整理過往面臨的跨界但無人主責的情境，明確各部會在特定情境下的權責，避免再次出現各部會皆無法處理的情形。

	當前電子競技的行政結構困境需從定義、法規、政治三個層次循序推進與解決。本研究受限於訪談樣本，無法對所有部會的協調機制提出全面建議，後續更完整的政策設計，需待更多元的行政部門訪談補足後再進一步研擬。

	未來研究建議
	1.擴大行政與立法部門訪談範圍：本研究訪談以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與運動部為主，未能納入文化部、教育部等其他相關部會，亦因時程限制，尚未訪談到特別 關注電競議題的立法委員。建議後續研究可擴大訪談範圍，補足跨部會與立法監督的多元視角。
	2.跨部門治理理論之應用：後續研究可援引公共行政領域中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等理論框架，深化對電子競技運動之行政結構問題的學術詮釋。
	3.跨國比較研究：可與韓國、日本、中國等周邊國家進行治理模式的比較，作為釐清台灣行政框架的對照參考。
	4.國際組織與全球賽事的影響研究：電子競技作為全球化產業，國際組織及大型國際賽事(如沙烏地阿拉伯電競國家盃、亞運電競項目)的舉辦，對各國電競政策節奏具有強烈的牽動作用。建議後續研究可探討大型國際賽事如何影響台灣電競政策制定、 預算補助及跨部會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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